资产评估服务合同

甲方：宝能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莉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宝安北路2088号深业物流大厦1008 

乙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宏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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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为向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办理贷款手续需要对资产进行评估。现甲、乙双方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协商一致，订立本评估服务合同。
第一条 评估目的
1.1本次评估的目的是为甲方在向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1.2 本次评估属于：√房地产   □土地   □房地产土地混合  □咨询报告  □中英文报告  □需送审或备案   □需加急   □其它   
第二条 评估对象及范围
具体评估对象及范围为：天津市红桥区北马路23号-1至8层全部商业用房房地产。        
第三条 评估基准日
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0年4月 21日。
第四条 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次评估报告的使用对象为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第五条 工作期限
5.1甲方在本合同签订后3日内向乙方提供资产权属证明以及相应的资料，乙方应在收到甲方提供的资料后/日内完成评估工作，并向甲方提交《资产评估报告书》初稿。
5.2乙方提交的评估报告初稿经甲方确认同意后3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提交正式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一式/份。提交方式可以当面交付或邮寄，其中邮寄方式提交的，提交时间以甲方签收时间为准。
第六条 乙方指派的人员
6.1乙方指派吴薇评估师等4人承办该项业务，以确保评估工作按期完成。
6.2甲方对乙方评估人员中涉及与甲方有利害关系的人员有权要求其回避。
第七条 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7.1根据国家规定和本次评估的特定目的及本项目评估工作的繁简程度，经协商评估服务费总额为人民币50000元（大写：伍万元整）（含税价），其中：不含税价款47169.81元，增值税税额2830.19元。该费用包干价，包含了乙方为完成本合同约定的评估工作所需的人工费、交通费、材料费、税金等所有费用。
7.2 乙方提交正式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评估服务费。甲方付款前，乙方应提前10个工作日向甲方开具符合国家规定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3%  5%  √6%  9%  13%
增值税普通发票：0%  3%  5%  6%  9%  13%
乙方逾期提交发票的，甲方有权顺延付款时间而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且乙方不得以此为由拖延履行合同义务。
7.3在合同履行期间，如国家调整增值税税率的，则自调整后的增值税税率正式实行之日起，剩余应付价款中不含税价保持不变，含税价随着增值税税率的调整而调整，调整公式为：实际结算单价=报价书中各项单价/(1+合同约定的增值税税率)×(1+国家调整后的增值税税率)。
7.4 乙方确认其收取本合同款项的银行账号信息如下：
账户名：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      
账  号： 110060739012015026873 
乙方如需变更该收款账户的，必须提前书面通知甲方，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第八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8.1按约定向乙方提供与评估相关的文件、资料，并对提供的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负责。
8.2为乙方评估人员在现场的评估工作给予必要的协助。
8.3乙方在评估工作中需要甲方配合的，特别是在进行现场勘察或资产清查核实工作时，甲方应指定相应专业技术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积极配合，保证评估工作顺利进行。
8.4按照本合同约定恰当合理的使用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
8.5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甲方有权随时提出解除合同，若乙方未实际开展工作的，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若乙方已实际开展工作的，甲方根据乙方的实际支出费用向乙方支付相应费用，除此之外，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其他费用。
第九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9.1依照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进行评估，认真执行有关法律和法规，对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2遵守职业道德，对甲方提供的内部资料和评估结果严守秘密。
9.3乙方有义务主动做好与其他中介机构的协调工作。
9.4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完成评估工作。
第十条 合同事项变更
10.1本合同签订后，若发现相关事项合同不明确，或者履行评估程序受到限制需要增加、调整合同事项的，可通过友好协商对合同相关条款进行变更，并签订补充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合同。
10.2本签订后，若评估目的、评估对象、评估基准日发生变化，或者评估范围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应签订补充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合同。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11.1甲方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一天，应向乙方支付逾期付款金额万分之一的违约金。
11.2 如乙方无故解除合同或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
11.3乙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日期完成评估工作，每逾期一天，乙方应当按照合同总金额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5天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当按照合同总金额的20%支付违约金。
11.4乙方应当按照评估准则及法律法规要求，提供专业、勤勉的评估业务，乙方报告出现错误或不足的应当无条件更正，如因此导致逾期完成的，应当按照第11.3条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二条 争议解决
因本合同所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纠纷或争议，双方首先通过协商和解，协商不成则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三条 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13.1在甲方支付全部评估费用后，《资产评估报告书》使用权归甲方，具体使用用途由甲方决定。 
13.2乙方非为法律、行政法规和行业规定所允许或经甲方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该报告书及相关内容，否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十四条 其他事项
14.1甲方指派晋煜杰（联系方式：17665212233）为本合同代表，作为与乙方的直接对接人，处理工作中各项事务。乙方指派王曦（联系方式：15011087367 ）为本合同代表，作为与乙方的直接对接人，处理工作中各项事务。
14.2与本合同有关的通知、文件等均须采用书面形式发出，并由中国邮政特快专递EMS或专人送至本合同首页载明的通讯地址；EMS寄出第3日（无论对方签收与否）或对方签收日视为已送达。任何一方的地址有变更的，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未履行通知的一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4.3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以下无正文）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订日期：2019年9月22日              签订日期：2019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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